
附件 1：

S404 宿城至皖苏界改建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委托书

安徽恩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兹有 S404宿城至皖苏界改建工程项目，该项目位于宿州市埇桥

区和宿州市萧县，建设之初，公司委托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编制了《S404宿城至皖苏界改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经原

宿州市环境保护局以宿环建字[2016]42号予以批复。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委托安徽恩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项目进

行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宿州市中铁建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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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宿州市人民政府

专题会议纪要
第 17号

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7月 12日

研究符离大道临时用地复垦工作

2021年 6月 30日上午，受张海虹副市长委托，市政府副

秘书长赵士银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符离大道临时用地复垦

工作。会议听取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交旅集团

等工作汇报，对具体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符离大道建设临时用地复垦工作是 S404宿

城至皖苏界改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列入省自然资源厅

临时用地审批及复垦情况清查专项行动督办的重要内容，各

相关责任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履职尽责，加快土

地复垦进度，确保高质量如期完成项目临时用地复垦任务。

会议经过研究，议定以下事项：

一、明确复垦责任



按照《研究符离大道（S404）等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市

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2017年第 26号）有关精神，埇桥区及萧

县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项目临时用地复垦实施工作，确保

2021年 7月底前分别完成辖区内的工作任务，市交通运输局、

市交旅集团、宿州市中铁建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及宿州市

安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要全力支持。

二、厘清复垦费用

按照《研究 S404宿城至皖苏界改建工程（符离大道）

等交通重点工程取土工作》（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2017年第

48号）有关精神，送达至施工现场的自然土方统一定价为每

方 22元（含税价），埇桥区及萧县人民政府分别与市交旅集

团按各 50%的比例据实结算分摊临时用地复垦土方费用。

三、加强监督管理

市县（区）两级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项目区内复垦工作

的监督管理，依据有关规定组织验收，确保高质量完成临时

用地复垦任务。

出席：市交通运输局陈凤军、陶磊，市自然资源局朱德

义，

市交旅集团刘松林、朱鹏、朱现峰，埇桥区政府沙雷，

埇桥区自然资源局张广东，萧县政府肖民，萧县自然

资源局杜广武，宿州市中铁建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陆琦，宿州市安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方邦伍。



发：埇桥区、萧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抄：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7月 13日印发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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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线路走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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